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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空中大學成績優秀學生、特殊成就學生獎學金設置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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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為獎助本校德、智、體、群、美五育上有優良表現之在學學生努力向學，特訂定
成績優秀、特殊成就學生獎學金設置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本獎學金獎助對象為本校在學學生(不含推廣教育課程學生)。但不包括當學期新
生(含畢業後再入學)、暑修生及各類專班學生。 

本要點在學身分之認定，上學期期間自八月一日起至次年一月三十一日止，下學
期自二月一日起至七月三十一日。 

 三、 本獎學金每學期頒發乙次，每次每人新台幣伍仟元。 
成績優秀學生獎學金依當學期大學部、專科部之學生人數比例分配，名額依下列方

式分配： 
(一)大學部分配名額：

1.各中心送件申請之學期平均成績第 1名。

2.餘額依學期平均成績高低決定，如遇同分時以選修科目多者為優先。

(二)專科部分配名額：以學期平均成績高低決定，如遇同分時，以選修科目
多者為優先。

 四、  本獎學金以領取一項為限，凡已享有學分學雜費減免之學生，不得依本要點申請
獎學金。 

 五、  前一學期至少選修三科八學分，學期總平均八十五分以上且操行成績甲等(八十
二分以上)者，得申請成績優秀學生獎學金。 

 六、  前一學期至少選修二科且學業平均成績七十五分以上、操行成績甲等(八十二分
以上)並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得申請特殊成就學生獎學金。但以累計次數作為

得獎或表揚條件申請本獎學金者，同一項目以申請一次為限。 
(一)參加國際性比賽表現優異者。

(二)由本校組隊或經學校核准以本校名義自行組隊參加全國性比賽獲得個人成績
前三名者。

(三)凡在全省(直轄市)性以上各類競賽獲得個人成績前三名者，其表明本校名義
獲勝者優予核獎。 

(四)凡各種優良事蹟，接受省(直轄市)級以上機關公開表揚者，其表明本校名義
接受公開表揚者優予核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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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見義勇為、救助急難、維護公益，有具體特優事蹟者。 

(六)獲學術論文獎者。 
(七)其他具特殊成就者。 

特殊成就學生獎學金名額由獎學金管理委員會審議決定。 
 七、  符合本要點各申請要件且未領取本校其他獎學金者，得持相關證明文件向所屬學

習指導中心申請，校本部一律不受理個別申請。 
 八、  特殊成就獎學金申請者之特殊成就受獎或表揚日期，上學期申請者應為當年二

月一日至九月三十日期間，下學期申請者應為前一年九月一日至當年二月二十
八(二十九)日期間。特殊成就受獎或表揚日期在重疊期間者(二月及九月)，得

選擇上學期或下學期申請獎學金，但不可重複申請。 
 九、  本校設置獎學金管理委員會，每學期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十、  本獎學金每學期之受理申請期間，由學生事務處公告之。各學習指導中心於受理
本獎學金之申請時，請務必將大學部及專科部分開受理，並確實查明學生當學期

是否具備在學身分。 

        十二、本要點經學生事務委員會會議通過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十一、本獎學金給獎日期另行通知，惟本獎學金獲獎學生當學期如於給獎日期前已申辦

註冊退費者，本獎學金則逕予取消獲獎資格。 


